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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公布第四批海门市级
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

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海门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各区、镇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，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：
 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我市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、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》和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与资助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与要求，经项目保护单位及代表性传承人申报，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推荐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评审委员会评审和公示，市政府同意，批准徐氏锣鼓技艺等2个项目和徐有生等8人为第四批海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，现予公布。
附：第四批海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

海门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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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第四批海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
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单

一、海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
徐氏锣鼓技艺（传统音乐）

手工色织字图布工艺（传统手工技艺）

二、海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

徐有生（徐氏锣鼓技艺）

张澄啸（戚家拳）

陆建平（手工色织字图布工艺）

周占贤、周武珍、张天驰（沈 绣）

巫雁冰、石华（海门羊肉烹制技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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